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７

证券简称：华智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编号为

２０１３－０３７

的《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司第一大股东正在筹划对本公司的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为防止本公司股价产生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申

请了股票交易继续停牌，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披露了编号为

２０１３－０４３

的《浙江

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分别披露了编号为

２０１３－０４５

、

２０１３－０４６

的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重组各项工作，积极履行必要的报批

和审议程序，有关中介机构的相关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公司将根据工作进度披

露后续有关进展情况。 公司承诺争取最晚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的要求披露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

本公司承诺争取累计正式停牌时间不超过

３

个月。 在上述期限内若本公司

仍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 本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

告并复牌，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６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公司股票将于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周发布一次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

结果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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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５５

股票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３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张剑宏先生出任合规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合规总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拟聘任张剑宏

先生为公司合规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待监管部门认可后正式任职。

近日，公司收到了江苏证监局《关于张剑宏任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

规负责人无异议的函》（苏证监函〔

２０１３

〕

３８３

号），对张剑宏先生担任公司合

规负责人无异议。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及批复，张剑宏先生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起，正式任

职公司合规总监，任期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３３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４５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了《永辉超市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中百集团股票的自愿性公告》（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３－

４４

）。 因工作人员疏失，上述公告部分披露数据单位有误，现更正如下：

将公告原文 “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中百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百集团”，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９

）股份

１７

，

１５０

，

６９５

股、

１６

，

８４９

，

２２８

万股，合计

３３

，

９９９

，

９２３

万股，占中百集团总股本

４．９９％

”

更正为 “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百集团”，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９

）股份

１７

，

１５０

，

６９５

股、

１６

，

８４９

，

２２８

股，合计

３３

，

９９９

，

９２３

股，占中百集团总股本

４．９９％

”。

公告其余内容不变。

因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不便，公司深表歉意并敬请谅解。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８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２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本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通知，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将于近日审核本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开市起停牌，待本公司

公告并购重组委审核结果后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１

证券简称：汇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投资收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上海复地景业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组建，并认缴出资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议案。 上海复地

景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召开合伙人大会，根据

《合伙企业法》和《上海复地景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

协议》的相关规定，经全体合伙人讨论一致通过，决定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

配，公司应获得投资收益为

１７

，

２８３

，

４２９．４５

元。按照分配工作的安排，公司近

期已全部收回投资项目本金及收益共计

４７

，

２８３

，

４２９．４５

元。公司将按照协议

规定退出合伙企业。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１１ 月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５

证券简称：四川圣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攀枝花市圣达焦化有限公司淘汰落后工艺设备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收到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达的 《关于印发

＜

攀枝花

市

２０１３

年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作实施方案

＞

的通知》， 公司子公司攀枝花市圣达

焦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枝花焦化）被列入了《攀枝花市

２０１３

年淘汰落后生产

能力企业名单》，要求攀枝花焦化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淘汰落后工艺设备，即关闭

ＷＫＤ－２８

型炭化室高度

２．８

米焦炉

２

座（

８６

孔）及化产系统（焦炭产能

４０

万吨）。 公司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关停落后工艺设备。

公司现将该事项进展公告如下：

一、攀枝花焦化公司关闭后与四川鑫三力建筑拆除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签署了《焦化厂生产设备买卖合同》，就攀枝花焦化公司生产设备处置达成一

致，协议销售总价为

７００

万元，合同签署后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内四川鑫三力建筑拆

除有限公司完成设备拆除和运输。

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出具中威正信

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６０１９

号《评估报告》。 合同价格参照了《评估报告》和近期市场走

势。 具体处置结果将根据进展情况按照税法和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会计核算，预

计不会发生该等资产处置损失。

二、 攀枝花焦化公司关闭后与公司另一子公司四川圣达焦化有限公司签署

《工矿产品订购合同》（合同价参照账面价值），继续推进库存钢材、电器及其他备

品备件的销售工作。

三、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攀枝花焦化公司已分批次完成大部份生产人员及

相关后勤人员的解聘、补偿工作。 其余人员根据后续工作推进情况逐步办理。

公司将根据事件进展持续披露有关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８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０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附次级条款）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附次级条款）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点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

持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６０

亿元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附次级条款）（以下简称“平安转债”）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上海市

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２”

位数

８８，３８，７５

末

“３”

位数

９９０，７４０，４９０，２４０

末

“４”

位数

２１０８

末

“５”

位数

５０６１０，７０６１０，９０６１０，３０６１０，１０６１０，１１３２４，６１３２４

末

“６”

位数

９９３６８１，７９３６８１，５９３６８１，３９３６８１，１９３６８１，２０１５２３

末

“７”

位数

１５３７７５６，０８２８４４２

凡参与平安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７８

，

５９１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手

（

１０００

元）平安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欲了解详细信息， 请查询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ｗｗｗ．ｓｄｃｑｊｙ．ｃｏｍ

联系地址： 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１１７３

号泰山财产保险大厦北楼

１－４

层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

８６１９６１０６

联系人：付女士；山东黄河三角洲产权交易中心联系电话：

０５４６－８３０２２９６

联系人：苗女士；山东蓝色经济区产权交易中心联系电话：

０６３３－７８９２１８０

联系人：魏女士；济南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７０８７３０５

联系人：卢女士 ；烟台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５－６６１３３２６

联系人：赵女士；潍坊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

８８８０５０２

联系人：王女士；济宁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７－２６５３２７６

联系人：王先生；菏泽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０－５０３８５８８

联系人：王先生；滨州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４３－３３８７９１９

联系人：隆先生

编号 项目名称 挂牌价格 项目基本情况 受让条件

ＳＺＺＲ１３１２４

济钢集团国

际贸易有限

责 任 公 司

８０％

股权

８８００

万元

济南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进出口业务

；

国

际货运代理

；

经济贸易咨询

；

钢材

、

矿石矿粉

、

焦煤

、

化工产品

、

金属

材料

、

化肥

、

建筑材料

、

机械设备

、

电子产品的批发

、

零售

；

废旧物资

回收

（

不含报废汽车

、

境外可利用废物

、

危险废物的回收

）；

为买卖

双方提供贸易机会的中介代理

；

翻译服务

。 （

须经审批的

，

未获批准

前不得经营

）

１

、

意向受让方应为注册资本不低于

１

亿元的境内企业法人

；

２

、

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商业信誉

；

３

、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

，

受让该标的时同时受让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山东莱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产权

；

４

、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

，

受让股权后标的企业继续承接原有的债权债务及或有

负债

；

５

、

一次性支付产权交易价款

；

６

、

本项目交易保证金

２６４０

万元

。

ＳＺＺＲ１３１２５

山东莱钢国

际贸易有限

公 司

１００％

产权

４９

，

６００

万元

山东莱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

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经营进

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

批发零售

：

农畜产品

，

纺织品

，

服装

，

日用品

，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

，

矿产品

，

建

材及化工产品

，

机械设备

，

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

（

涉及前置审批项

目限分支机构经营

）。 （

以上范围需许可经营的

，

须凭许可证经营

）

１

、

意向受让方应为注册资本不低于

１

亿元的境内企业法人

；

２

、

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商业信誉

；

３

、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

，

受让该标的时同时受让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济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

股权

；

４

、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

，

受让产权后标的企业继续承接原有的债权债务及或有

负债

；

５

、

一次性支付产权交易价款

；

６

、

本项目交易保证金

１４８８０

万元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新增华龙证券为销售机构

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及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

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起新增委托华龙

证券销售本公司旗下基金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及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华龙证券为销售机构

１

、适用基金

（

１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２００１

）；

（

２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６

）；

（

３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７

）；

（

４

）景顺长城品质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

２

、销售机构信息

名称：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兰州财富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电话：

０９３１－８８８８０８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６６８

，

４００６８９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二、通过华龙证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１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目前本公司已在华龙证券开通了以下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包括：

（

１

）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１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２

（

Ａ

级）

／２６０２０２

（

Ｂ

级））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３

）；

（

２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４

）；

（

３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８

）；

（

４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９

）；

（

５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０

）；

（

６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１

）；

（

７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２

）；

（

８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２６１００１

，

Ｃ

类

２６１１０１

）；

（

９

）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２６１００２

，

Ｃ

类

２６１１０２

）；

（

１０

）景顺长城四季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０００１８１

，

Ｃ

类

０００１８２

）；

（

１１

）景顺长城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２４２

）；

（

１２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０００２５２

，

Ｃ

类

０００２５３

）。

本次新增开通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５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６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７

）和景

顺长城品质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在华龙证券的基金转换业务。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起，投资者通过华龙证券可实现上述基金的相互转换。

注：上述同一基金不同类别

／

级别基金份额间不开放相互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

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本公司基金转换最低份额为

１

份，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华龙证券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２

、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三、通过华龙证券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华龙证券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

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华龙证券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

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１

、适用基金

（

１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２００１

）；

（

２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６

）；

（

３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７

）；

（

４

）景顺长城品质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

（

５

）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５

）；

（

６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２６１００１

，

Ｃ

类

２６１１０１

）。

２

、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３

、申购费率

如无另行规定，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务。 具体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请

参见上述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４

、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华龙证券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 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含申购手续

费），且不设定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 华龙证券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原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５

、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定期定额投

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６

、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华龙证券的有关规定。

四、业务咨询

１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

、

０７５５－８２３７０６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２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６６８

，

４００６８９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

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

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

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９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董事会研究，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以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名称：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四）召开地点：公司多媒体会议室。

（五）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下午

２

：

３０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

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表决方

式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七）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股权登记日，

Ｂ

股为最后交易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与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签订

Ｄ

系列动力总成技术许可合同及技术服务支持合

同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网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重庆长安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５

）及《关于与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

制造有限公司签订

Ｄ

系列动力总成技术许可合同及技术服务支持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６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本地股东可直接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下午

５

：

３０

前。

３．

登记地点：长安汽车董事会办公室。

４．

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法人股东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

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２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投票程序

对于本次股东会议审议的议案，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流通股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股东会议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本次股东会议的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２５

】；投票简称：【长安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申报价格

１．００

，代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与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

造有限公司签订

Ｄ

系列动力总成技术许可合同及技术服务支持合同的议案》；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

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

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⒈

联系人：崔云江、黎军

⒉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２６０

号长安汽车董事会办公室

⒊

联系电话：（

８６

）

０２３

———

６７５９４００８

、

６７５９４００９

⒋

联系传真：（

８６

）

０２３

———

６７８６６０５５

⒌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２３

（二）会议费用：到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五、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或单位）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召开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表决意向如下：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与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签订

Ｄ

系列动力总成技

术许可合同及技术服务支持合同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股东代码

＿＿＿＿＿＿＿＿＿＿＿

所持股份类别（

Ａ

股或

Ｂ

股）

＿＿＿＿＿＿＿＿＿

持股数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０

证券简称：南纺股份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云南北路

７７

号）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交易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

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

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实施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本次重组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南京纺织品进

出口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名词之含义由以下释义规范：

南纺股份

、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指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商旅集团

、

控股股东

、

交

易对方

指

南京商贸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原名南京国资商贸有

限公司

）

南京市国资委

、

实际控制

人

指 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南泰国展 指 南京南泰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

标

的股权

指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南京南泰国际展览中

心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

出售暨关联交易

、

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指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京商贸旅游发展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出售持有的南京南泰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本报告书 指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

施情况报告书

《

股权转让协议

》

指

南纺股份与商旅集团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

《

关于南京南泰国

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以及

《

＜

关于南京南泰

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之补充协议

》

股东大会 指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章程 指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安信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永衡昭辉

、

律师事务所 指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中京民信 指 中京民信

（

北京

）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财务顾问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

《

重组规定

》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

准则第

２６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方案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第七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出售预案， 同意通过

公开挂牌方式以评估价

９０

，

９８０．４１

万元挂牌转让所持南泰国展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公司所持南泰国展

１００％

股权在南京产权交易中心挂牌，未征集到意向

受让方。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七届六次董事会，同意以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再次挂牌转让南

泰国展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至

２

月

１９

日，公司所持南泰国展

１００％

股权在南京产权交易

中心再次挂牌，但仍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由于此前两次挂牌转让南泰国展

１００％

股权均未

能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公司决定对重大资产出售方案进行调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与商旅

集团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七届十四次董事会同意向商旅集团转让南泰国

展

５１％

股权。

（二）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

１

、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商旅集团， 本次交易标的为南纺股份持有的南泰国展

５１％

股

权。

２

、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根据中京民信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出具的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７０

号《南京南泰国际展览

中心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南泰国

展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９０

，

９８０．４１

万元。

南泰国展

１００％

股权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以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进行公开挂牌， 但未征集到意向受让

方。 本次交易定价参照南泰国展

１００％

股权第二次公开挂牌价格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确定，对应南泰

国展

５１％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４３

，

３５０

万元，相较于评估基准日南泰国展所有者权益

６４

，

００７．２０

万元的

５１％

即

３２

，

６４３．６７

万元增值额为

１０

，

７０６．３３

万元，溢价率为

３２．８０％

。

３

、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与交割日期间损益归属

交易双方在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交易标的自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产生的损益由南纺股份承担；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至转让标的交割日

期间产生的损益由商旅集团和南纺股份各承担

５０％

。

（三）本次交易的批准程序及实施过程

１

、本次交易的批准程序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董事会向上交所申请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连续停牌。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商旅集团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通过在产权交易市场公开挂

牌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南泰国展

１００％

股权。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重

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

＜

重大资产出售

预案

＞

的议案》等议案，拟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本公司持有的南泰国展

１００％

股权。

（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南京市国资委对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进行了评估备案， 出具了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公司以

９０

，

９８０．４１

万元的价格在南京产权交易中

心公开挂牌出售南泰国展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挂牌结束，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再次公

开挂牌转让南京南泰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７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公司在南京产权交易中心再次公开挂牌出售南泰

国展

１００％

股权，挂牌底价为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挂牌结束，本次挂牌仍未征集

到意向受让方。

（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因调整重大资产出售方案，公司董事会向上交所申请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起连续停牌。

（

９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商旅集团召开董事会，会议通过了《关于集团受让南纺股份持有的

南泰国展

５１％

股权的议案》， 同意受让南纺股份持有的南泰国展

５１％

股权， 受让价格为

４３

，

３５０

万元。

（

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南纺股份与商旅集团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

（

１１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重大

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

与控股股东南京商贸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关于南京南泰国际展

览中心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等议案。

（

１２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商旅集团受让南泰国展

５１％

股权的事项取得了南京市国资委的

批准。

（

１３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

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

＜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

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议案。

（

１４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２５４

号），核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２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南泰国展已将应付南纺股份款项余额

４

，

６００

万元全部支付给南纺

股份。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南纺股份已收到商旅集团支付的本次交易对价共计

４３

，

３５０

万元。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南纺股份向商旅集团转让南泰国展

５１％

股权的事项已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交易标的完成过户。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南泰国展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的

过渡期间《专项审计报告》。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中交易双方对期间损益归属的约定，公司

将承担交易标的在过渡期内的亏损

３

，

８５８

，

０５１．８８

元。

二、本次交易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资产交割与过户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南泰国展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南泰

国展

５１％

股权已变更登记至商旅集团名下。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商旅集团持有

南泰国展

５１％

的股权，南纺股份持有南泰国展

４９％

的股权。

（二）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前，南泰国展应付南纺股份的款项余额为

４

，

６００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商旅

集团持有南泰国展

５１％

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南泰国展已将应付南纺股份款项余额

４

，

６００

万元全部支付给南纺股份。

（三）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本次交易为重大资产出售，不涉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交易标的的资产权

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存在差异。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经公司第四届工会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及民主选举，一致通过由万

敏担任公司职工监事一职，任期与第七届监事会一致，张金源同志不再担任公司职工监事

一职。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丁益兵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在辞去董事会秘书后，丁益兵

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职务。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 《关于同意丁益兵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的议案》、《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董事会聘任张金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侯冰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公司第七届十

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侯冰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的议案》、《关于丁益兵先生代

行总经理职责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在总经理职务空缺期间由董事、常务副总经理丁益兵先

生代行总经理职责。

上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系公司因正常经营需要作出的调整，符合法

律、法规关于更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规定，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直接关系。

五、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经公司审慎核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

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没有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南纺股份与商旅集团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复》（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３

］

１２５４

号），核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上述协议的生效先决条件已经成就，

《股权转让协议》已正式生效。

本次交易前，南泰国展应付南纺股份的款项余额为

４

，

６００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商旅集

团将持有南泰国展

５１％

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商旅集团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承诺促使南

泰国展在转让标的交割日前向南纺股份还清上述债务。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南泰国展已将应付

南纺股份款项余额

４

，

６００

万元全部支付给南纺股份，商旅集团上述承诺已经实际履行。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交易各方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完毕本次交易中的相关协议、约

定，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未发生协议纠纷事项，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南泰国展

５１％

股权已完成了交割过户，并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商旅集团已取得交易标的的

所有权，并自交割日起由商旅集团享有和承担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且由商旅集团对南泰国

展拥有经营控制权。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南纺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交割和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等事项已经完成。

经公司审慎核查，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均合法、合规，相关风险已在《重大资产出售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充分披露，后续事项的实施对南纺股份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南纺股份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实施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和《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南纺股份已依法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

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交易双方按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的约定履行义

务，未出现违反协议的情形，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所涉及的资产交割实施工作已

实质完成。

九、律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永衡昭辉经核查后认为：南纺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履行了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程序，各方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并完成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其实施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实质实施完毕。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独立财务顾问：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